
国证资管享利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

募集公告

尊敬的投资者：

国证资管享利 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募集信息如下：

计划名称 国证资管享利 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

计划类别 固定收益类集合资产管理计划

管理人 国投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

注册登记机构 国投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销售机构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国投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募集结算专用账

户

户名：国投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注册登记专用账户

账号：443066120013001404086

开户行：交通银行深圳燕南支行

销售机构委托募

集账户（国证资

管）

户名：国投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用账户

账号：19370212345678

开户行：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

募集对象 本资产管理计划面向符合条件的合格投资者募集。本资产管理计

划属于 R2（中低风险）等级品种，适合向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

能力为 C2（谨慎型）、C3（稳健型）、C4（积极型）、C5（激进

型）的普通投资者募集。

募集期安排 4 月 29 日至 5 月 11 日，管理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延长或提前结

束募集期。

募集规模 本资产管理计划最低初始募集规模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（不含

认购费），初始募集期及存续期规模不设上限。

参与人数 不少于 2人，不超过 200人

产品代码 AD6669



参与方式 销售机构办理本计划销售业务的营业场所或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

方式。

参与最低金额 首次参与金额不低于 100 万元（不含认购费），追加参与的最低

金额为 1万元

参与、退出费率 本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费为：不收取

本资产管理计划退出费为：不收取。

业绩报酬提取 若符合业绩报酬提取条件，管理人于本资产管理计划分红日、投

资者退出日和本资产管理计划终止日提取业绩报酬。如果投资者

持有每笔资产管理计划份额的区间年化收益率小于 X%，管理人不

提取业绩报酬；如果投资者持有每笔资产管理计划份额的区间年

化收益率等于或大于 X%，管理人将对超过部分的收益提取 60%作

为业绩报酬。

管理人于每个开放期前公布下一个运作周期的业绩报酬计提基准

【X】%具体数值。资产管理计划第一个运作周期内的业绩报酬计

提基准 2.2%

存续期 本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限为自资产管理计划成立之日起 10年。

开放安排 本资产管理计划自成立之日起进入首个运作期，首个运作期为 13

个月，其后每个运作期为 12个月，除首个运作期外每个运作期的

首 5 个工作日为开放期。投资者可以在开放期内办理参与、退出

业务。除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、开放期、本资产管理合同另有约

定外，本资产管理计划不允许投资者参与或退出。管理人有权根

据销售情况缩短或延长开放期，具体以管理人公告为准。

管理人自有资金

募集期参与安排

管理人自有资金不参与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。

重要提示：

1.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

计划资产，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资产投资不受损失，也不保证最低收

益。托管人保证尽职履行托管职责，保护本集合计划资产的安全，但



不保证本集合计划资产投资不受损失，不承诺最低收益。

2. 本公告仅对集合计划募集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。投资

者在参与本集合计划前请详细阅读《国证资管享利 3号集合资产管理

计划说明书》、《国证资管享利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

同》。

3. 信息查询与业务咨询：客服热线（ 95517）、网站

（www.sdiczg.com）、销售机构网点。

特此公告。

 国投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2026年 4月 21日


		2026-04-21T08:54:59+0800
	我同意签署该文件，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。


		2026-04-21T08:54:59+0800
	我同意签署该文件，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。


		2026-04-21T08:54:59+0800
	我同意签署该文件，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。


		2026-04-21T08:54:59+0800
	我同意签署该文件，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。




